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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解读 

随着近年来来中国就业的外国人日益增加，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以期对此加以规范。对来中国

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方面，《社会保险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参照该法规定参

加社会保险。根据《社会保险法》，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

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以

下简称“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应当依法参加中国社会保险体系。《暂行办法》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公布，并将自 2011 年 10 月 15 日起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如下：  

1、 适用范围 

《暂行办法》适用于依法获得《外国人就业证》、《外国专家证》、《外国常驻记者证》等就业证

件和外国人居留证，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在中国境内合法就业的非中国国籍人员。外

国人在中国境内就业包括两种情形：（1）外国人被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

位”）依法招用；（2）外国人与境外雇主订立雇用合同后，被派遣到在中国境内注册或者登记的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以下简称“境内工作单位”）工作。 

《暂行办法》不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具有与中国签订社会保险双边或多边协议国家国籍的外国

人，该等人士参加社会保险的办法仍按照与中国签订的社会保险双边或多边协议的规定办理。 

2、 参加险种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

险和生育保险，其社会保险费应由用人单位/境内工作单位和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本人按照规定

缴纳。《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和境内工作单位应当自外国人办理就业证件之日起 30 日内为其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3、 社会保险待遇 

（1） 《暂行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在达到规定的领取养老金年龄前离境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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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予以保留，再次来中国就业的，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经本人书面申请终

止社会保险关系的，也可以将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而《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规定个人在达到法定的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前离境定

居的，其个人基本养老金账户予以保留，达到法定领取条件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

养老保险待遇。两者在此问题上规定一致。 

（2） 《暂行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可在境外领取中国社会保险待遇，但应至少

每年向负责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一次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生存证明，

或者由居住国有关机构公证、认证并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生存证明；如其合法入境

的，亦可选择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行证明其生存状况，而无须提供生存证明。 

（3） 《暂行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死亡的，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依法继

承，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死

亡后，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可以全部依法继承。两者在此问题上规定一致。 

4、 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 

《暂行办法》明确，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与用人单位、境内工作单位因社会保险发生争议时，

可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在社会保险权益受侵害时，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也可要求中国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处理。 

5、 违反《暂行办法》的处理 

《暂行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境内工作单位未为其聘用的外国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将按照《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处理。 

综上，《暂行办法》明确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有权利和义务参加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并可依

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但是对于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费率的确定等细节问题尚待明

确。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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